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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柏县2022年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 

工作方案 
 

为切实履行财政部门会计监督职责，充分发挥会计监督服务

宏观调控和财政管理、保障财税政策制度执行、提升会计信息质

量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财政部门监督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楚雄州财政局关于印发

〈2022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楚财监

〔2022〕11号）要求，经双柏县财政局党组研究，决定2022年双

柏县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单位为双柏县文化和旅游局1家单位。

为使评估和检查工作收到实效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： 

 一、检查内容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双柏县财政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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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》《财政检查工作办法》的有关规

定，评估检查的主要内容为：2021年度会计核算、财务收支、年

度决算报表编制；会计账簿设置、会计凭证填制、会计档案管理

情况；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管理使用情况；非税收入收缴、财政

专项资金管理情况；是否存在挪用专项资金、虚报预算支出、使

用假发票等违法行为；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是否做到应收

尽收，是否存在应缴未缴、坐支非税收入行为；结合会计和评估

监督检查，对单位贯彻落实中央“八项”规定精神、厉行节约、

控制“三公”经费、财政存量资金、政府采购、资产管理等一并

进行检查。必要时还要对上下年度的内容开展评估检查。 

三、检查方式 

双柏县财政局成立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小组，由县财政

局副局长周歆清任组长，法制监督股、会计股、归口管理的业务

股室股长为工作小组成员，按财政检查工作程序，到实地开展检

查。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及自检自查报告（单位

基本情况、2020年财务收支情况、非税收入收缴情况、自查发现

的问题）、会计账簿、会计凭证、会计报表、内控制度、专项资

金指标文件等材料，并积极配合评估检查工作， 

四、时间安排 

评估和监督检查工作自2022年8月4日开始至2022年9月5日

前结束。检查工作按照以下步骤进行： 

（一）查前准备（2022年8月8日前）。开展查前调查研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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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检查实施方案、下发检查通知，为检查做好准备工作。 

（二）实施检查（2022年8月9日至8月15日前结束）。检查

组按照财政检查程序开展检查，对发现的违纪违规事实按规定制

作财政检查工作底稿并对真实性进行确认，根据检查情况撰写

《检查报告（征求意见）》，形成《检查报告》、处理处罚建议

报县财政局。 

（三）检查结果处理（2022年 8月16日至8月20日前结束）。

财政局根据检查组提交的评估检查报告、处理处罚建议，组织人

员进行复核，对违纪违规行为下发处理处罚决定书，并指定股室

跟踪落实。 

（四）汇总上报（2022年 9月5日前）。检查结束后，县财

政局法制监督股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，于2022年9月5日前，上报

州财政局监督检查科。 

五、检查处理原则 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、严格执法，加强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提

高检查工作质量。按照信息公开的要求，查前向外公开检查名单。

检查结束后，县财政局将对外公开检查总体情况、发现的主要问

题处理处罚和整改落实情况等。 

（二）检查工作开展过程中，检查组遇到重大问题应及时向

财政局主要领导和上级主管单位请示汇报，坚持检查与调研相结

合，紧密结合检查重点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并以检查信息的形

式及时上报检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及处理处罚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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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持属地管理原则，对检查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，由

县财政局就地进行处理处罚。 

（四）对不属于财政部门管理职责内的违规违纪问题，应按

照《财政监督检查案件移送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53号）移送有关

部门进行处理。 

六、检查要求 

为进一步提高检查质量和效果，确保完成检查任务，要做好

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： 

（一）要进一步加强对检查工作的组织指导。各参检人员在

检查过程中应加强沟通协调、积极协作，不得以任何借口或理由

不参与检查。 

（二）要切实提高检查工作的综合成效。各参检人员要从有

效规避行政风险的角度出发，切实提高检查质量。要严格遵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》《财

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严格执行

《财政部门监督办法》《财政检查工作办法》等规定的检查工作

程序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核实，做到事实清楚，定

性准确，证据确凿；要切实依法行政，严格履行检查程序，有效

控制行政风险。对不属于财政部门管理职责内的违规问题，应按

照《财政监督检查案件移送办法》移交有关部门进行处理。结合

实际，统筹安排好联动检查工作，充分发挥会计信息质量联动检

查的综合治理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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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柏县财政局 

2022年8月4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抄送：楚雄州财政局监督检查科  

双柏县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4 日印发


